
 

 

 

 

 

 

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公告 

 

计划管理人：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6 年 3 月 5 日 



 

 

重要提示 

1、由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资产”）担任计

划管理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基金”）担任原

始权益人的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拟于近期面向专业

投资者发行。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 4.01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

券规模 4.00 亿元人民币，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 0.01 亿元人民币，本项目已获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2、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面值不超过 40,100 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不超过 401 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 

3、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Asf，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评级。 

4、本期资产支持证券采用协议发行，不进行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及询价。计

划管理人将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向网下专业投资者进行协议发行，并根据协议确

定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的最终票面利率。计划管理人将于 2026 年 3 月 6 日通过债

券业务办理系统披露票面利率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5、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仅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采取协议发行方式。本期

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对象为符合《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

管理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3 年修

订）》的专业投资者。 

6、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代他

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发行条款等具体规定。 

8、计划管理人将在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9、发行上市完成后，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

市交易。 

10、本公告仅对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

期资产支持证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

请仔细阅读《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 

11、有关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其他事宜，以《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

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约定为准。除非本公告中另有特别定义，本公告

中的词语或简称的含义与《标准条款》的定义相同。  



 

 

一、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条款 

1、原始权益人全称：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证券全称：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3、无异议函：计划管理人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获得《关于对国泰海通-华安

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26〕381 号），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采取单期发行方式，发行总额不超过

4.01 亿元。 

4、发行规模：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 4.01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

持证券规模 4.00 亿元人民币，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 0.01 亿元人民币。 

5、证券期限：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期限为 18 年，预期到期日为 2044 年 3

月 11 日；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期限为 18 年，预期到期日为 2044 年 3 月 11 日。 

6、证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

率将根据协议发行结果确定，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到期获取剩余收益。 

7、增信情况：为确保专项计划项下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按照《标准

条款》《计划说明书》及《认购协议》的规定取得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各期收

益和本金的权利能够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等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差额支付承

诺人，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就每次分配而言，对截至当次分配的预期兑付日前

的第 8 个交易日（即 T-8 日）24:00 时债务人已实际偿还至专项计划账户的当期

标的债权本息款项之和少于当期专项计划拟对外支付的全部金额（即应付未付的

专项计划税费、应付未付的专项计划费用与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拟获分配

的专项计划预期收益及/或当期应付本金金额之和）的部分承担差额支付义务。 

8、发行方式：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仅采取面向网下专业投资者进行协议

发行。 



 

 

9、发行对象：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对象为《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等文件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10、配售规则：本次发行为协议发行，无配售安排。 

11、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12、票面金额：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13、发行价格：本期资产支持证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按季付息并过手摊还本金，次

级资产支持证券获取剩余收益。 

15、协议定价日与起息日：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协议转让日为 2026 年 3 月 6

日，起息日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 

16、权益登记日：预期兑付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T-1 日。权益登记日 24:00

时在登记托管机构登记在册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有权于当期兑付日取得其分

配款项。 

17、兑付日：就专项计划每次分配而言，指预期登记托管机构向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划转其专项计划利益分配款项之日，具体包括： 

1）就专项计划的首个预期兑付日，为 2026 年 4 月 20 日。 

2）就首个预期兑付日和到期分配兑付日以外的其他预期兑付日，系指下列

日期：每年 1 月 20 日、4 月 20 日、7 月 20 日、10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特别地，如在离任意一个期间分配的预期兑付日较近的日

期发生专项计划提前到期事件，则专项计划不再执行期间分配的现金流归集及专

项计划利益分配相关安排，专项计划将统一在到期分配时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进行分配； 

3）就专项计划的到期分配而言，在专项计划正常到期的情况下，指专项计

划预期到期日；或在发生专项计划提前到期的情况下，指专项计划提前到期日。 



 

 

18、支付方式：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利息和本金支付方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执行。 

19、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计划管理人开立的专用于发行期间接收、存放推广

期间认购人交付的认购资金的人民币资金账户。 

20、信用等级及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优

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sf，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评级。 

21、计划管理人：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2、销售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资产

支持证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与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2026 年 3 月 5 日 刊登计划说明书及发行公告等文件 

2026 年3月6 日（T-1 日） 协议发行日 

2026年3月9日（T日）-2026年3

月10日 
缴款日/发行期限 

2026 年 3 月11日 
起息日/专项计划设立日 

刊登成立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计划管理人将及时公

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协议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对象为符合相关规定且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

券账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专业机构投资者的申

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

合《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券期货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上海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4.01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规模 4.00 亿元人民币，权益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 0.01 亿元人民币。 

（三）发行价格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协议发行的期限为 2 个交易日，即 2026 年 3 月 9 日-2026

年 3 月 10 日。 

（五）发行利率 

本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根据协议发行结果确定，权益级资产支

持证券不设预期收益率。 

（六）缴款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对象应按《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的要求，在 2026 年 3 月 10 日（T+1 日）17:00

前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计划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计划管理人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为： 

户名：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账号：1001190719013317458 

大额支付系统号：102290019077 

三、风险揭示 

计划管理人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

揭示条款参见《国泰海通-华安资产-广州城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 

四、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原始权益人和计划管理人 

名称：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纪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001 房 A 单元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001 房 A 单元 

联系人：夏宇 

电话：020-36651002 

传真：020-88832940 

 

名称：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0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38 楼 

法定代表人：杜煊君 

电话：021-38969766 

传真：021-58404580 



 

 

联系人：辛玮  




